2024年校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通报

（2025年5月8日）

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2024年是学校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实施“新财经战略”，持续推进“登峰学科”和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关键之年。一年来，校学术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和《浙江财经大学章程》等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学科、科研、人才、人事等事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认真履行学术决策、学术评定、学术审议、学术咨询、学术指导和学术监督等工作职责，共召开会议7次、审议事项15项，其中主任委员会议1次、全体委员会议4次、通讯评审会议2次，在推动科研评价改革、学科水平提升、人才队伍建设和重大制度修订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成立第三届校学术委员会

根据《浙江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和换届通知，经各学院（研究院）推荐、学校审核、校长办公会审定，遴选35名新一届学术委员。6月25日，召开第三届校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第三届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以及第三届校学术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人选。

二、对科研管理的相关制度进行审议

6月25日，校学术委员会召开主任委员会议，审议通过《浙江财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修订稿）》。7月17日，审议通过《浙江财经大学中外文学术期刊定级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12月17日，审议通过《浙江财经大学科研和创作工作量计算办法（2024年修订）》。上述制度的修订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学校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助推学校“新财经战略”实施。

三、对学科建设和人事相关工作进行审议

10月18日，校学术委员会召开主任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了提名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带头人事项。12月5日，校学术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议通过职称申报过程中相关成果专家认定和职称申报资格事项。7月2日和11月15日，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分别以通讯的方式向各位学术委员征求《浙江财经大学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浙江财经大学2027年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的意见，充分发挥了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和人才评价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对学术规范性问题进行审议认定
校学术委员会认真传达学习上级部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政策，6月25日，召开主任委员会议，认真学习《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等文件，审议通过了《浙江财经大学学术规范及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修订稿）》。

7月17日，校学术监督委员会对一起学生毕业论文涉嫌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了审议认定。

